
優化學校投訴管理安排  

常見問題  

1. 優化安排的重點為何？  

答：  在校本管理精神下，優化安排除了可讓學校適時和直接地回應

日常收到的意見或投訴外，更重要是可建立學校與持份者良好

的溝通文化及渠道，以及提升學校員工處理投訴的能力。優化

安排的重點包括 - 

♦  確保家長、學生及公眾人士的投訴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 

校本處理投訴機制及程序已充份諮詢持份者並獲得通過。  

♦  清楚界定學校及教育局在處理學校投訴方面的角色及責

任 

學校按其校本處理投訴機制及程序處理由家長、學生或公

眾人士提出與學校一般日常運作或內部事務有關的投訴。

然而，如投訴涉及嚴重事故或學校行政失當，教育局可進

行直接調查。 

教育局則負責處理其他類別的學校投訴，包括(i)涉及《教

育條例》、教育政策及教育局直接提供的服務的投訴；(ii) 

由其他部門(例如：特首辦公室、立法會、平等機會委員會、

區議會或其他政府部門等) 轉介的投訴；及(iii) 由學校

員工提出的投訴等。 

♦  設有獨立覆檢投訴機制 

在個案經校本投訴機制及程序處理後，如投訴人或有關方

面對調查結果不滿而又能提供足夠理據或新證據，可向教

育局申請覆檢有關個案。 

2. 優化安排與故有處理投訴的機制有何分別？  

答：  在故有機制下，教育局收到有關學校日常運作及內部事務的投

訴 (例如考試評分、學生獎懲等 )，會要求學校跟進，然後向教

育局報告調查結果及跟進工作 (如有 )。教育局會審視學校提交

的資料，並在有需要時作再向學校了解，然後回覆投訴人。  

優化安排並非全新的機制。在優化安排下，教育局會繼續處理

涉及違反教育條例或與教育政策及教育局直接提供的服務有

關的投訴 (例如開除學籍、派位安排等 )。至於有關學校日常運

作及內部事務的投訴，教育局會在徵得投訴人同意後，將個案



轉介有關學校跟進 /調查和直接回覆投訴人，而有關學校覆函

副本會送交教育局備考。  如投訴人不滿意學校的回覆，仍可

向學校上訴；如投訴人不接受上訴結果，而又能提供足夠的理

據或新證據支持，則可以向教育局申請由「學校投訴覆檢委員

會」 1覆檢個案。  

教育局會監察學校處理投訴的程序和有關的跟進措施，並在有

需要時為學校提供適切的支援。  

3. 優化安排是否適用於所有學校？  

答：  優化安排適用於官立、資助、按額津貼及直接資助學校。由

2017 年 9 月 1 日起，全港現有的官立、資助、按額津貼及直

資學校已全面推行優化安排。至於新開辦的官立、資助、按額

津貼及直接資助學校，教育局會盡快協助其建立校本處理投訴

機制及程序。  

非官立、資助、按額津貼或直接資助學校的投訴，教育局會按

第 3 題所述的故有機制跟進處理。  

4. 優化安排有哪些優點？  

答：  在優化安排下，學校須建立清晰明確的校本機制及程序，以有

效地處理家長 /學生 /公眾人士的查詢 /投訴。而有關查詢 /投訴

會由負責有關學校日常運作及內部事務的人員直接處理，可減

少溝通障礙及更聚焦和迅速地處理該查詢 /投訴。  

5. 在優化安排下，學校收到由教育局轉介或家長 /學生 /公眾人士

直接提出的投訴後，會怎樣處理？  

答：  在優化安排下，學校如收到由教育局轉介或由家長 /學生 /公眾

人士直接提出的投訴，須按既定的校本機制 (包括上訴機制、

資料保密及申報利益的要求 )及程序 (包括簡易處理程序及正

式調查投訴程序 )處理。  

                                                      
1  教育局已成立「學校投訴覆檢委員團」，覆檢委員團可按需要成立「學校投訴

覆檢委員會」覆檢與學校有關的投訴個案。覆檢委員會成員為教育界及非教育

界的獨立人士。要求覆檢的個案必須已經過學校調查及上訴階段處理，而申請

覆檢的人士或有關方面亦需要提供足夠理據或新證據，以支持其覆檢要求。覆

檢安排只適用於已推行優化安排的學校。為落實「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的

相關建議［即《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檢討報告》中第 24 項建議］，教育局於

2020 年 2 月 10 日起擴大由覆檢委員團負責覆檢的個案類別，從只涵蓋由家長

、學生或公眾人士提出與學校一般日常運作或內部事務有關的投訴，延伸至涵

蓋教師直接向所屬學校提出及向教育局提出與學校有關的投訴個案。詳情請參

考問題 (12)。  



校方須委派適當專責人員或成立專責小組處理投訴個案。專責

人員 /小組完成調查後，會向校方滙報結果。校方會直接回覆

投訴人，並把覆函副本送交教育局備考。  

6. 投訴人如不滿學校處理投訴的方式或不接納學校對投訴的回

覆，可以怎樣做？  

答：  投訴人可以提出理據向學校上訴。學校收到上訴要求後，會委

派不同人員 /小組獨立處理，然後回覆上訴人。  

投訴人如仍不接納學校的上訴結果，並能提出充分理據，可要

求教育局成立「學校投訴覆檢委員會」覆檢個案。  

如「學校投訴覆檢委員團」接納覆檢要求，會成立覆檢委員會

審視個案是否按適當程序處理及調查結果是否公平合理，並就

覆檢結果，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提出建議，包括是否終止處理

個案、應否採取跟進 /改善措施或是否需要重新調查個案。  

教育局會參考覆檢委員會的覆檢結果及建議，就個案作出最終

結論，並回覆投訴人。  

7. 由學校直接處理投訴，是「自己人查自己人」，會否有角色衝

突？是否公平公正？  

答：  在校本管理精神下，《教育條例》已授予學校法團校董會 /校董

會管理學校的權力和職能，因此，學校應聯同所屬辦學團體，

制訂校本機制及程序，處理學校事務，包括與學校有關的投訴。 

優化安排的目的，是協助學校建立或優化其校本機制及程序，

使之更為清晰明確，並能公平、公正及有效地處理家長 /學生 /
公眾人士的查詢及投訴。校方須委派適當的專責人員或成立專

責小組處理投訴；因應情況，專責小組成員可包括法團校董會

/校董會及 /或辦學團體代表，亦可邀請獨立人士加入，以增加

公信力。專責人員及相關人士均須向校方申報利益；如有利益

或角色衝突的情況，有關人士必須避嫌，不應參與處理有關個

案及接觸任何與個案有關的資料。此外，調查及上訴階段應由

不同人員負責處理。原則上，上訴應由職級較調查人員職級為

高的人員或另一組別人員再作調查，以確保處理公正，例如：

有關老師的投訴，由科主任或副校長處理；有關副校長的投訴，

由校長處理；有關校長的投訴，則由校監 /法團校董會 /校董會

/辦學團體處理。因此，利益 /角色衝突的情況是可以避免和處

理的。  

如投訴經學校或辦學團體處理後，投訴人仍不接納結果，並能

提出充分理據，可要求教育局成立由獨立人士組成的「學校投



訴覆檢委員會」覆檢個案，審視個案是否按適當程序處理及調

查結果是否公平合理。對投訴人來說，覆檢委員會提供了多一

個覆檢渠道，是一個更為完善的機制。  

8. 在優化安排下，教育局是否不再監察學校？是否對學校的行政

失當置諸不理？  

答：  在優化安排下，教育局會繼續監管學校。優化安排的原則是由

學校負責處理的事情 (例如有關學校日常運作及內部事務 )，應

交由學校自行處理；而應由教育局負責的事情 (例如涉及教育

條例、政策及教育局直接提供的服務 )，就由教育局處理。有

關涉及其他法例的投訴，應交由相關的執法部門 /機構處理。  

在優化安排下，有關學校日常運作及內部事務的投訴，會交由

學校直接處理。與此同時，教育局仍會繼續監察學校：在學校

行政運作方面，教育局會監察學校是否符合《教育條例》、《資

助則例》及其他指引的要求；在處理投訴方面，教育局會要求

學校在完成投訴個案的調查或跟進後，把回覆投訴的函件副本

送交分區學校發展組備考。如有需要，教育局分區學校發展組

會為學校提供適切的意見及支援；如情況特殊，例如涉及法團

校董會行政失當或學校管理嚴重失誤，教育局會直接介入調

查。  

9. 推行優化安排，會否增加學校老師的工作量？學校老師是否有

能力處理投訴？  

答：  學校一貫皆有按其校本程序處理收到的投訴，因此，對學校來

說，處理投訴並非一項新的額外工作。處理投訴的工作主要由

學校管理人員 (例如校監、校長、副校長、主任等 )負責，前線

教師即使涉及投訴個案，亦多數是被投訴者的角色，他們可能

需要協助調查，但並不需要參與處理投訴的工作。因此，優化

安排並不會增加前線教師的工作量。根據教育局進行的問卷調

查，接近九成先導學校表示試行校本處理投訴機制後，教師及

學校員工處理投訴的工作量沒有明顯改變。  

推行優化安排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學校優化本身的投訴管理

制度，教育局會為學校提供支援，包括提供處理投訴指引，以

及為學校人員提供有關處理投訴的培訓，以協助學校預防及妥

善處理投訴。  

 

10. 教育局接獲由學校員工 (包括教師 )提出的投訴是否會交回學

校處理？  



答：  無論是在優化安排推行前或後，所有教育局接獲學校員工 (包
括教師 )提出的投訴，一直由教育局處理，而並沒有如處理由

家長、學生或公眾人士提出與其學校一般日常運作或內部事務

有關的投訴般，交回學校處理。當接獲學校員工提出的投訴，

教育局會詳細研究投訴人提交的資料，採取合適的調查行動，

包括在得到投訴人的同意後，將投訴事項通知有關學校及要求

學校作出回應和提交資料。其後，教育局會詳細審視學校的回

應及判斷是否需要採取進一步行動，包括要求學校澄清疑點、

到校與相關人員會面及檢視各種學校文件。調查完成後，教育

局會直接回覆投訴人。  

至於學校員工 (包括教師 )直接向所屬學校提出的投訴，則由學

校按其校本或辦學團體的員工投訴機制及指引處理。  

 

11. 「學校投訴覆檢委員團」會否覆檢由教師提出的投訴個案？  

答：  為落實「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的相關建議［即《校本管理

政策專責小組檢討報告》中第 24項建議］，教育局於2020年2月
10日起擴大現時由「學校投訴覆檢委員團」負責覆檢的個案類

別，從只涵蓋由家長、學生或公眾人士提出與學校一般日常運

作或內部事務有關的投訴，延伸至涵蓋教師直接向所屬學校提

出及向教育局提出與學校有關的投訴個案。要求覆檢個案必須

已經過學校 /教育局的調查和上訴階段處理，而投訴人須在申請

書具體交代不滿的原因及提供足夠的支持理據或新證據，證明

學校 /教育局處理不當，以便覆檢委員團決定是否接納有關覆

檢的申請。有關安排適用於所有資助、按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

劃學校。至於官立學校方面，如教師提出申訴，局方會按照相

關的教育局通告、指引等處理。  

 

12. 公營學校和直接資助計劃 (直資 )學校及其校董會／法團校董

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如欲採購專業調解服務，以處理接獲的投

訴，可以運用那些政府撥款和津貼？  

答： 為支援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 (校管會 )的運

作，資助學校 (包括特殊學校 )、按位津貼學校及官立學校可考

慮運用「校本管理額外津貼」購買專業調解服務，以協助校董

會／法團校董會／校管會處理學校接獲的投訴。有關該津貼的

運用原則及相關安排，必須符合教育局通告第 20/2019號《校

本管理額外津貼》所載的規定。 

 



就直資學校而言，「校本管理額外津貼」已計算在直資單位津

貼額內。有關該津貼的運用，必須符合教育局通告第 20/2019
號《校本管理額外津貼》所載有關運用政府撥款的原則。直資

學校的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如欲聘請調解員，以處理學校接獲

的投訴，可考慮運用直資津貼；有關直資津貼的運用，必須符

合教育局通告第 17/2012號《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直資學校 )運
用政府撥款及非政府經費》所載有關運用政府撥款的原則。   
 
除此之外，學校如欲購買專業調解服務，以處理所接獲的投訴，

資助學校 (包括特殊學校 )亦可根據「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擴

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的運用原則及相關程序，支付有關開

支；按位津貼學校則亦可把有關開支記錄在相關的帳目中，本

局會考慮有關開支以計算學校的學費津貼 ;官立學校則可根據

「擴大的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的運用原則及相關程序，支付

有關開支。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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